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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
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越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5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9年4月30日，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汪礼锋，电话13626857363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钦州华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水林、沈凤娟、王形、周坚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159925000.00

利息

29077979.8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
将依法享有的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九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等两户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浙江台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截止处置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两户债权总额为43625.2万元（具体详细信息见附表）。该两户债权依法通过淘宝
竞价方式转让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你们向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5日

截止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债务人

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九鼎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地区

台州

台州

本金

23484.75

8046.86

利息

9229.14

2864.46

本息合计

32713.89

10911.32

担保人/抵押物

抵押物1：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路桥燃料分公司坐落于路桥街道邮电路321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抵押物2：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路桥燃料分公司坐落于路桥街道新安南街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抵
押物3：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台州市路桥区路桥古街社区邮电路的房地产；抵押物4：九鼎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路桥街道良二村银座街土地（商住用地）及地上建筑物；抵押物5：九鼎房地
产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商业三街以南、环西一路以东地块及地上建筑物。保证人：台州九鼎富仕广场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国际塑料城有限公司、浙江东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应奇益、应
茜羽、徐文荣、郏卫红、阮孟亮、王丽花、应春富、徐云飞

抵押物：台州九鼎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台州市路桥区商城街218号金佩大厦5层宾馆房。保证人：台州九鼎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东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九鼎房地产有限公司、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九鼎富仕广场有限公司、应春富、徐云飞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中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

波中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
权)依法转让给宁波中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中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中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宁波中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6月5日

宁波中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13606740035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中硕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借款人

宁波习羽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4,987,913.69

4,987,913.69

债权利息

769,197.15

769,197.15

债权合计金额

5,757,110.84

5,757,110.84

担保人

宁波习羽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埃弗克电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黄武杰、岑仲飞、黄武均、蔡亚尔、郑盟强、蔡仲华、林磊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
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
向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卡普五金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32222877.48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钱斤杰、陈金屏、朱有望、朱美芳、吕月阳、黄娅、永康市金杰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
美达斯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美达斯杯业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市丰塔铝业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53012015280051、53012015280056、53012015280263、53012015280274、
53012015281927、53012016280068、53012016280069、53012016280376、
53012016280377、53012014281646、53012014281646

抵押担保合同号

ZB5301201200000586、ZB5301201200000585、ZB5301201500000673、
ZB5301201500000524、ZB5301201500000525、ZB5301201500000672、
ZB5301201500000526、ZD5301201200000143、ZD5301201200000163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浙江鸿顺门业有限公司等两户债权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2月14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15005898572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5日

序号

1

2

借款人

浙江鸿顺门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天虹花边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3270.00

617.56

欠息/万元

46.15

13.12

费用/万元

16.94

3.00

担保人

浙江博泰工具有限公司、胡东晓、施煜诚、应燕、唐健华

东阳市顺成花边绣品有限公司、浙江顺成花边有限公司、虞修才、黄小玲、黄明亮、卢进

抵押物

公司自有位于武义县东南工业区（端村）房地产，建筑面积169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9375平方米，担保金额3501万元

无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恩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编号：东方债转2013-39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与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

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5日
附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2年8月31日

1

2

3

夏克祖

汪海衡

潘建明

7,850,000.00

8,000,000.00

3,900,000.00

305,848.32

197,346.7

687,458.65

7,543.24

2,741.63

925.12

8,163,391.56

8,200,088.23

7,788,381.77

杭州市西湖区银马公寓2幢1单元301室

杭州市江干区三里新城兰苑15幢1号三里新城兰苑16、17幢2号3号

余姚市城区大黄桥南路215号

序号 债务人 本金（元） 利息（元） 罚息（元） 债权本息（元） 抵押物明细

基准日2012年11月15日

4

5

6

张靖

方剑平

王超良

2,500,000.00

1,800,000.00

4,000,000.00

21,837.00

11,506.06

7,962.94

356,303.31

214,749.71

100,627.32

2,878,140.31

2,026,255.77

4,108,590.26

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海花园13-3-201

杭州市上城区勤元里8-3-602

杭州市下城区凤起都市花园11-1-1803

序号 债务人 本金（元） 利息（元） 罚息（元） 债权本息（元） 抵押物明细

法院公告
2019年6月5日

（2019）浙0324破20号
本院根据周江武的申请于2019年5月5日作出

（2019）浙0324破申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永嘉创杰
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杰木业公司”）破产清算，并
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创杰木业公司管理人。受理
破产申请后，创杰木业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
效；有关创杰木业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
止；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财产
后继续进行；有关创杰木业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

法院提起。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创杰木业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6月30日以

前向创杰木业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
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8楼，邮编325000，联系人:潘
巨浩，电话15906773512】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创杰木业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创杰木业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9年7月10日上午08时30分在永嘉法

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所需的相关身份证
明等材料和手续情况可联系管理人或者永嘉法院。

三、创杰木业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法对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创杰木
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
员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规定的
义务，并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3861号

范建忠：本院受理原告陆妙根诉被告范建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归
还借款130万元并赔偿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期限与答辩期限分别为送达之日
起30日与30日，并定于2019年9月11日的9时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